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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学生考勤管理制度

(试行)

为加强学生考勤管理，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树立良好的学风，

根据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以及

《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

度。

一、学生出勤制度

（一）学生必须在每学期开学时按学校规定时间返校到二级学院

报到注册，自开学第一天开始考勤。因故不能如期注册者，必须履行

请假手续。

（二）学生必须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以及学校、二级学院统

一安排组织的一切活动。学生上课、实验、实习、实训、社会实践、

军训、形势教育以及规定参加的会议等都实行考勤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

因故不能参加者，必须请假。

（三）学生在节、假日期间，必须按规定的时间返校，长假前后

原则上不准请假。

（四）学生按规定准予免修或免听的课程，其不参加听课时间不

作旷课论。

二、学生考勤制度

（一）学生的考勤由各二级学院学生科全面负责，教务处负责对

任课教师考勤登记进行监督，学工处负责对各二级学院的学生考勤进

行监督。

（二）课堂授课由任课教师考勤。任课教师应以周为单位及时将

学生出勤情况汇总上传考勤系统。

（三）辅导员应及时查看学生出勤情况，对旷课学生及时批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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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和处分。

（四）学生应及时查看本人的出勤情况，若有错漏，应在课程当

周向任课老师核实，由任课老师予以纠正，否则按旷课论处。

（五）每学期期末考试前，依据课程考勤的统计数据，缺勤超过

8次者，由教务处认定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。

（六）关于钉钉晚点名打卡签到的考勤：

1.学生在周日-周四的时间 22:30-23:30 须通过钉钉软件完成晚

点名打卡。

2.学生在 23:30 以后打卡视为晚归。

3.如考勤出现异常导致无法打卡，应在第二天上午主动到办公室

找辅导员补卡。每个月的补卡次数不可超过 4 次，超过 1次记一次晚

归。

（七）全体考勤人员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实事求是地做好考

勤工作，严禁包庇、打击报复、弄虚作假等行为。

三、学生请假制度

（一）学生因故需请假者，必须向所在二级学院申请，填写《学

生请假单》，并按以下权限进行审批，请假半天可以在钉钉考勤里提

交给辅导员审批。超过半天的请假一律使用请假单纸质版，纸质版审

批完成后，在钉钉上附上已审批完成纸质版的假条图片，提交审批，

形成系统记录。

1．请假一天以内的，由各二级学院辅导员批准；

2．请假一天以上三天以内的，由各二级学院辅导员批准，二级

学院学生科批准；

3．请假三天以上一周以内的，由各二级学院辅导员批准，二级

学院学生科批准，二级学院院长审批；

4．请假一周以上的，按以上流程审批并报教务处、学工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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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在校外进行教学活动期间，请假由领队教师参照以上规定审

批。

（二）学生请假应事先办理手续，经批准后方为有效，除急病或

紧急事故者外（可电话向辅导员口头请假），不得事后补假，对请事

假者应严格控制；请病假者须持有本校医务室或县级及以上医院证明，

必须先到校医室进行请假登记审批，再到辅导员处按程序履行请假手

续，同时在钉钉附图完成审批；经批准公假者，应持批准证明向二级

学院登记。学生请假期满后，需及时到辅导员处销假（且病假者也需

到校医处销假），否则按旷课处理。

（三）对已准予请假的学生，辅导员应录入学生考勤系统，同时

做好学生请假登记。

（四）学生请假期满，需延长请假时间者，须重新办理请假手续，

否则按旷课论处。

（五）一学期内，学生请事假不可超过 3次。

四、旷课、缺课的处理

（一）学生未履行请假手续而不按时回校注册，或不按时参加教

学计划规定的以及学院统一安排组织的一切活动，或在节假日期间擅

自提前离校、推迟返校者均以旷课论处。

（二）授课时间内，学生旷课一天，按实际授课时数计；集中活

动（指实习、社会实践、军训、形势教育及规定参加的会议等）旷课

一天，按每天六学时计。迟到、早退两次作旷课一学时计。

（三）对旷课的学生，各二级学院应令其检讨并进行批评教育。

一学期内旷课累计达到下列学时者，给予批评教育或相应的纪律处

分:

1. 6～10 学时，给予通报批评；

2. 11～20 学时，给予警告处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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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1～30 学时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

4. 31～40 学时，给予记过处分；

5. 41 学时以上，给予留校察看期处分；情节严重者予以

劝退处理或开除学籍处分。

6. 一学期内，单科目无故旷课达到课程四分之一学时，取

消该科目考试资格，旷课达到三分之一学时，取消考试资格并予

以警告处分。

（四）因旷课受过处分又再犯者，加重一级以上的处分。

（五）未经请假逾期 2周不报到注册和连续旷课达两周者，按自

动退学处理。

（六）对因旷课而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按学生违纪处分程序办理。

五、本制度自 2019 年 3月 13 日起实行，原考勤制度同时废止，

由学工处负责解释。


